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人員績效考核實施計畫 

 

一、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第十三條所定專業工作人員遴選機制。 

（二） 教育部國民教育及特殊教育輔導團與中心組織運作辦法

第十九條所定針對前已設立之國民教育相關任務編組性

質之中心，其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經考核

通過後得聘兼之，免重新辦理遴選作業。 

（三）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設置及組織運作要點第

八點示範中心人員考核及獎勵。 

二、 目的： 

（一） 建立評核機制，檢核中心人員各項工作狀況及績效。 

（二） 激勵中心人員自我成長增能，強化中心專業形象。 

（三） 拔擢優秀人才，作為中心人員獎勵及下一學年遴選聘任

之參考。 

三、 考核對象：本縣職探中心中心之召集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 

人員。 

四、 考核期間： 

當學年度 8 月 1日起至隔年 7 月 3 1 日止。 

五、 考核項目如績效考核表(附表一至四)。 

六、 考核方式： 

（一） 考核對象為召集人： 

1. 自(初)評：於每學年 6月 15日前，依績效考核表完成自 

評分數、小計及自評說明，必要時檢具相關

證明資料。 

2. 複評：依自評結果，送由考核小組予以複評，據以辦理



獎勵。 

（二） 考核對象為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 

1. 自評：於每學年 6月 15日前，依績效考核表完成自評分 

數、小計及自評說明，必要時檢具相關證明資料。 

2. 初評：由各中心召集人完成績效考核表初評。 

3. 複評：依各中心初評結果，送由考核小組予以複評，據 

以辦理獎勵及續聘事宜。 

（三） 考核方式以書面考核為原則。 

七、 考核標準： 

（一） 分數九十分以上：記小功一次，續聘。 

（二） 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續聘。 

（三） 分數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四） 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八、 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召集人績效考核 

自我檢核表 

自評人員姓名：                      兼任之中心名稱： 

主管加給/兼職費/偕同主持費等：      元/月 

考核向度 考核內容 自評 

分數 

自評說明 

政策配合 

(20分) 

1. 配合中央及本府政策，規劃年度工

作目標並有具體成果。 

2. 針對中心運作各項需求，予以規劃

因應策略並精進之。 

  

業務參與 

(20分) 

1. 主動參與中心業務活動，並積極貢

獻意見和建議。 

2. 確保工作任務的高效執行，以確保

中心業務的順利進行。 

  

專業表現

/服務 

(20分) 

1. 在工作中展示出卓越的專業知識和

技能。 

2. 積極參與團隊合作，共同實現專業

服務目標。 

  

增能認證 

(20分) 

1. 配合中央及本府政策規劃適宜之職

探中心課程發展。 

2. 將專業認證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

際工作中，提升工作效能。 

  

特殊績效 

(10分) 

1. 在特定項目或任務中展示出卓越的

表現和成果。 

2. 獲得服務對象或上級的認可，證明

特殊績效的價值和影響力。 

  

整體形象 

(10分) 

1. 中心無民眾陳情相關事項。 

2. 中心無審計單位、民意機關或中央

部會糾正事項。 

  

自評分數 

註：考核時間自當學年度 8 月 1日起至隔年 7 月 3 1 日止。 

 

 
自評人員：                    

                                    

  



附件二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召集人績效考核 

初評/複評表 

自評人員姓名：                        兼任之中心名稱： 

主管加給/兼職費/偕同主持費等：      元/月 

考核向度 考核內容 複評分數 

政策配合 

(20分) 

1. 配合中央及本府政策，規劃年度工作目標並有具體成果。 

2. 針對中心運作各項需求，予以規劃因應策略並精進之。 
 

業務參與 

(20分) 

1. 主動參與中心業務活動，並積極貢獻意見和建議。 

2. 確保工作任務的高效執行，以確保中心業務的順利進行。 
 

專業表現

/服務 

(20分) 

1. 在工作中展示出卓越的專業知識和技能。 

2. 積極參與團隊合作，共同實現專業服務目標。 
 

增能認證 

(20分) 

1. 配合中央及本府政策規劃適宜之職探中心課程發展。 

2. 將專業認證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際工作中，提升工作效

能。 

 

特殊績效 

(10分) 

1. 在特定項目或任務中展示出卓越的表現和成果。 

2. 獲得服務對象或上級的認可，證明特殊績效的價值和影響

力。 

 

整體形象

(10分) 

1. 中心無民眾陳情相關事項。 

2. 中心無審計單位、民意機關或中央部會糾正事項。 
 

考核結果： 

□分數九十分以上：記小功一次，續聘。 

□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續聘。 

□分數未達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複評考核委員簽名： 

註 1：考核時間自當學年度 8 月 1日起至隔年 7 月 3 1 日止。 

 

 

 



附件三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績效考核 

自我檢核表 

自評人員姓名：                      兼任之中心名稱暨職稱： 

減授課節數：        節/週             主管加給/兼職費/偕同主持費等：      元/月 

續任意願：□願意續任   □不願續任（原因：             ） 

考核向度 考核內容 自評 

分數 

自評說明 

政策配合 

(20分) 

1. 配合本府政策，規劃年度工作計畫並有

具體成果。 

2. 積極參與各項中心之活動及會議，並配

合中心任務適時提供所需資料。 

  

業務參與 

(20分) 

1. 主動參與中心業務活動，並積極貢獻意

見和建議。 

2. 依期程完成各項工作計畫及成果。 

  

專業表現

/服務 

(20分) 

1. 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服務，滿足服務對象

需求並超越期望。 

2. 積極參與團隊合作，共同實現專業服務

目標。 

  

增能認證 

(20分) 

1. 持續學習和更新專業知識，具職探中心

工作推動熱忱。 

2. 將專業認證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際工

作中，提升工作效能。 

  

特殊績效 

(10分) 

1. 工作特殊表現。 

2. 獲得服務對象或上級的認可，證明特殊

績效的價值和影響力。 

  

其他 

(10分) 

1. 遵守中心規範，出席各項會議及行程比

率不得低於 1/3。 

2. 與中心團隊互動良好，能暢通溝通管道

凝聚共識。 

  

自評分數 

註：考核時間自當學年度 8 月 1日起至隔年 7 月 3 1 日止。 

 

 
自評人員：                    單位主管： 

                                   (召集人) 

  



附件四 

花蓮縣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 

副召集人及專業工作人員績效考核 

初評/複評表 

自評人員姓名：                        兼任之中心名稱暨職稱： 

減授課節數：        節/週             主管加給/兼職費/偕同主持費等：      元/月 

續任意願：□願意續任   □不願續任（原因：              ） 

考核向度 考核內容 初評分數 複評分數 

政策配合 

(20分) 

1. 配合本府政策，規劃年度工作計畫並有具體   

成果。 

2. 積極參與各項中心之活動及會議，並配合中 

心任務適時提供所需資料。 

  

業務參與 

(20分) 

1. 主動參與中心業務活動，並積極貢獻意見和建議。 

2. 依期程完成各項工作計畫及成果。 
  

專業表現

/服務 

(20分) 

1. 提供高品質的專業，滿足服務對象需求並超越期

望。 

2. 積極參與團隊合作，共同實現專業服務目標。 

  

增能認證 

(20分) 

1. 持續學習和更新專業知識，具職探中心工作推動熱

忱。 

2. 將專業認證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際工作中，提升

工作效能。 

  

特殊績效 

(10分) 

1. 工作特殊表現。 

2. 獲得服務對象或上級的認可，證明特殊績效的價值

和影響力。 

  

其他 

(10分) 

1. 遵守中心規範，出席各項會議及行程比率不得低於

1/3。 

2. 與中心團隊互動良好，能暢通溝通管道凝聚共識。 

  

考核結果： 

□分數九十分以上：記小功一次，續聘。 

□分數八十五分至八十九分：記嘉獎二次，續聘。 

□分數未達八十分至八十四分：記嘉獎一次，得予續聘。 

□分數未達八十分：不予敘獎，不予續聘。 

初評考核委員簽名： 

複評考核委員簽名： 

註 1：考核時間自當學年度 8 月 1日起至隔年 7 月 3 1 日止。 

 


